
排课工作流程 

     

一．适用对象：二级教学单位 

二．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务处根据各专业培养计划通过系统下发下一学期教学任务 

（春、秋季学期的第六周） 

二级教学单位在两周内完成教学任务安排，完成教务系统内录入，交教务处 

 

 
教务处核对后，编排课程表 

课表有无冲突 

无 

有 

公布课程表，正式执行 

学院调整课表（第 13 周） 

调整冲突任务 

教务处发布课程表 

（秋、春季学期的第 12 周） 


